附件3

关于XXX同志在编在岗及同意调出的证明
（样例）

[bookmark: _GoBack]兹证明XX单位XX职务XXX同志，身份证号码为：XXXXXXXXXXXXXXXXXX，学历、XX学位，系我单位XX科室（股室）的在编在岗人员，于XXXX年XX月通过公开招考（人才引进或其他形式）方式成为全额拨款（差额拨款或自收自支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，现在我单位工作，确为正式在编在岗人员，已通过试用期满考核并届满最低服务期限。经研究，我单位同意该同志参加梅河新区（梅河口市）2026年事业单位人才回引报名、审查、面试、体检、考察、公示、办理调动手续等程序，如其通过梅河新区（梅河口市）2026年事业单位人才回引相关程序，同意根据梅河新区（梅河口市）有关单位出具的商调函配合办理调转手续，支持其本人返梅工作。
特此证明。

工作单位（盖章）：
主要负责同志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
       年  月  日

近亲属从业情况和可能存在回避关系的
有关情况报告
（样例）

新区党工委编办（市委编办）：
本人XXX，身份证号为XXXXXXXXXXXXXXXXXX。现将本人近亲属（夫妻关系、直系血亲关系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）在梅河新区（梅河口市）从业情况和可能存在回避关系的情况报告如下：
1.称谓，亲属姓名，工作单位及职务（经商办企业的应简要说明经营范围）。
2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。
以上情况真实准确，本人对报告的真实性负责。
〔不涉及相关情况的，应写明“本人近亲属没有在梅河新区（梅河口市）从业情况和可能存在回避关系的情况。”〕

报告人(签字)：
年   月   日
提示：人才回引工作执行回避制度，按照《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》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》等有关规定执行。务必全部填写在梅河新区（梅河口市）工作和在梅河新区（梅河口市）范围内经商办企业的近亲属从业情况。报名时，未提交此报告的，视为不涉及相关情况。（提示内容报告时应删除）

